
如有建议或意见，请以书面形式并加盖公章、注明联系人、联系方式，于2026年04月24日17:00之前送至我单位，逾期不受理（如邮寄，2026年04月24日17：00之后到达本单位的邮件将不再受理）。
采购需求
一、本项目不接受超过1490.01万元（采购预算金额）的投标报价（报价包含完成项目的所有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额外费用。）。
二、服务期限：本次招标项目的服务期限为3年，在此期限内中标人须按合同规定向采购单位提供服务。
三、项目基本概况

江苏省徐州市邳州市赵墩镇，江苏省

 HYPER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2%B3%E5%B7%9E%E5%B8%82/368741?fromModule=lemma_inlink" \o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2%B3%E5%B7%9E%E5%B8%82/368741?fromModule=lemma_inlink" 邳州市下辖镇，位于邳州市域中部，距邳州市区10千米，辖域总面积126平方千米。赵墩镇下辖28个行政村，314个村民小组。镇人民政府驻赵墩村。赵墩镇常住人口为9.3万余人。

	赵墩镇下辖社区（村）基本统计表

	序号
	行政村
	小组数
	户数
	人口

	1
	闫家村
	14
	931
	4632

	2
	赵墩村
	9
	523
	2300

	3
	城河村
	9
	714
	3670

	4
	耿埠村
	6
	753
	3158

	5
	更厅村
	16
	996
	3980

	6
	顾庄村
	12
	892
	3264

	7
	崮子村
	14
	731
	3169

	8
	郭口村
	10
	982
	4320

	9
	过河村
	7
	548
	2360

	10
	河湾村
	13
	768
	3848

	11
	衡楼村
	10
	548
	2438

	12
	胡家村
	15
	970
	4541

	13
	刘台村
	9
	531
	1948

	14
	柳元村
	12
	833
	3789

	15
	毛湖村
	10
	598
	3082

	16
	倪桥村
	10
	640
	2876

	17
	彭湖村
	15
	1012
	5290

	18
	前刘村
	8
	564
	2578

	19
	沙集村
	9
	596
	2511

	20
	滩东村
	8
	690
	2925

	21
	滩西村
	8
	470
	2325

	22
	天庙村
	18
	987
	5200

	23
	西牌坊村
	8
	633
	2741

	24
	兴唐村
	17
	1326
	5218

	25
	义合村
	12
	563
	2760

	26
	寨河村
	10
	468
	1878

	27
	张庄村
	13
	675
	2940

	28
	中刘村
	12
	603
	3478

	-
	总计
	314
	20545
	93219


四、服务内容及要求

镇区范围内道路街巷的清扫保洁、已建成公厕保洁、墙体野广告的清理;清扫保洁等机械化作业车辆、垃圾收集容器、垃圾收集转运车辆等环卫设施设备的添置、更新、维护；村庄内外区域、沟塘河渠的保洁、墙体野广告的清理、垃圾收集容器、垃圾收集转运车辆等环卫设施设备的添置、更新、维护等；镇域范围内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农作物秸秆收集转运；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

镇区道路保洁——符合城市道路清扫保洁等级二级要求

村（居）保洁——符合江苏省村庄环境整洁村考核标准要求

垃圾收集转运——全镇范围内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日产日清。
设备（车辆）最低配置要求

	整备质量5.5吨及以上垃圾清运车辆
	电动高压冲洗车
	装载机
	洒水车
	垃圾桶（只）

	4台 
	1台
	1台
	1辆
	3000


注：投标文件中提供“中标后不低于作业设备（车辆）配置基本标准配备车辆的”的承诺文件，否则按照无效投标处理。
作业内容：

镇区范围内道路街巷的清扫保洁、已建成公厕保洁、墙体野广告的清理;清扫保洁等机械化作业车辆、垃圾收集容器、垃圾收集转运车辆等环卫设施设备的添置、更新、维护；村庄内外区域、沟塘河渠的保洁、墙体野广告的清理;垃圾收集容器、垃圾收集转运车辆等环卫设施设备的添置、更新、维护等；镇域范围内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农作物秸秆收集转运；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
作业范围：

1.保洁：作业区范围内的镇区道路、街巷、绿化带、自然村、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及村庄道路的保洁、野广告清理等。

2.清运：作业区范围内垃圾桶、箱内垃圾的（分类）收集、并收运至垃圾中转站；如实行垃圾分类收集，另行补充。

3.道路、绿化隔离带、人行道（横向为建筑物门面或围墙至路边侧石）、两侧沿街绿化带（花坛）的清扫保洁，垃圾（含垃圾箱内、垃圾桶）收集清运，隔离栏清洗，卫生死角清除，道路两边和城乡结合部乱倒无主垃圾（含建筑垃圾及弃土）清除；垃圾箱、垃圾桶清洗、更换、补缺（垃圾箱、垃圾桶由承包方每年更换一次及新增路段的增补），沿街建筑物，人行道，地面，市政、交通、环卫设施等立面乱涂写，乱张贴清除保洁及公厕清洗。

有争议的区域，由监管方指定承包方清理，须无条件执行。

作业标准：

1.镇区道路、街巷保洁到位，垃圾及时清运，无积存、暴露垃圾，渣土撒漏及时清理；路面、绿化带内烟头、杂物、纸屑及其他它杂物每100㎡不得超过2处；河道无垃圾等漂浮物；两侧建（构）筑物表面野广告及时清除及保洁。

2.村庄道路、房前屋后、田边地头、沟塘河渠等无积存、倾倒垃圾（包括生产经营垃圾及废弃物）、建筑垃圾和漂浮物，无焚烧垃圾现象；镇、村建筑物外立面无墙体野广告；垃圾收集容器整洁，不见垃圾外溢现象，无零星垃圾。公厕干净、整洁、无蚊蝇、无异味、无杂物，定期消杀毒。

3.镇区按照服务半径70米的标准设置分类果皮箱、垃圾桶等垃圾收集容器；所有收集容器外观颜色、标志标识要与省市标准相符，不占用道路，外观整洁、完好、闭盖状态，及时清运，无垃圾外溢，确保无积存生活垃圾、日产日清。

4.所有村庄采取“桶车对接”方式开展生活垃圾收运，实现“垃圾不落地”，自然村按照10-15户标准配备1个240L垃圾桶；按照每万人不少于3吨运力配备密闭环保垃圾运输车辆，农村生活垃圾密封运输率达到100%。

5.提高道路保洁机械化清扫比例。

6.清运车辆必须按规定封闭运输，途中不得有抛洒滴漏现象。

7.如遇重大活动及上级检查，按工作要求进行实时保洁。

8.人工普扫：道路及街巷人工普扫时间为冬春季节（11月1日至第二年4月30日）早上6：00至8：00；夏秋季节（5月1日至10月31日）早5：30至7：30。在普扫结束时间之前必须完成首次路面普扫和垃圾清运工作，下午14：00进行第二次普扫，并及时清运垃圾，重要区域根据实际情况晚上再增加一次普扫。

9.巡回保洁：道路普扫结束后，转入正常巡回保洁。冬春季节8：00至18：00，夏秋季节7：30至19：00。

10.机械普扫和保洁：每日对道路快慢车道机械普扫和保洁各2次，普扫时间为：早上6：00至9：00。保洁时间为下午13：00至17：00。速度不得高于8公里/小时，要求按道路单边进行作业，来回各一次。

11.道路冲刷和洒水：最低气温高于零摄氏度的天气，夜间要对道路进行冲刷，时间为晚上23：00至次日早上3：00，特殊要求除外，进行道路冲刷时，应按单边进行冲刷作业，且来回各一趟。最低气温高于零摄氏度的天气，白天上午10：00和下午3：00分别各进行洒水降尘一次。道路夜间冲刷速度不得高于10公里/小时，白天洒水速度不得高于20公里/小时。（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投标人应听从采购人随时安排道路冲刷和洒水）。

12.公厕需有专人管理，内外环境干净整洁，无“野广告”和乱张贴，化粪池及时清运，无外溢，粪污得到有效处理或就地资源化利用，每天保洁次数应不少于2次。

13.农作物秸秆收集转运：对农作物秸秆要及时进行清理，保证道路路面及两侧干净整齐。

14.绿化带保洁:绿化带采取拾、捡、扫的方式，保证绿化带内无烟头、纸屑、塑料袋等杂物，全天巡回保洁，保证随产随清。

15.果皮箱和垃圾收集容器的保洁:果皮箱和垃圾收集容器每日进行保洁，便携式垃圾桶需放置垃圾袋，做到箱体（收集容器）无污迹、无野广告，清洁光亮，内部垃圾不得超过容积的1/2,周围地面洁净。

16.杂物清理:对快慢车道、人行道、花坛、树穴、墙根等处的砖头、瓦块等杂物要及时进行清理，保证道路路面及两侧干净整齐。

17.野广告清理:清理范围为所有承包区域、广场、建筑物、构筑物、市政公用设施、管线、树木、地面及其他设施的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等。要求按照“色差一致，形状统一，干净协调美观”的要求使用相近色彩进行复原。确保每天早上8：00完成清理工作。

18.标牌清洗:对所有接管道路的路道指示牌和标牌要进行冲洗及日常维护，每日冲洗干净。安排专人巡回检查，如有损坏、倒地等影响交通的现象，须及时扶正和维护。

19.配合各级环境卫生管理、监管部门做好检查考核工作。

20.积极协助采购人及上级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对个人和单位违反市容环境卫生行为的取证工作。

21.做好紧急、突发事件的处理预案，如停电、冬季除雪等保障处理预案。按采购人规定的时间和要求做好保洁及清运工作。

赵墩镇政府交办的临时紧急任务（不另增加费用）。

工作要求：
1、中标人按照甲方划定的工作范围、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及管理目标成立相关机构,制定相应服务标准、技术规范、工作流程、监督考核办法，合理安排人员，科学管理，严格要求，达标运行。甲方分管领导、职能部门负责监督、检查、指导,发现问题及时沟通、整改，规范运行。
2、双方签订保洁托管协议,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及责任,切实履行协议内容。
3、中标人根据工作要求，自行为保洁人员配备服装、清扫工具，保洁人员需着工装上岗,标志明显。

4、中标人根据有关保洁服务法规和委托管理合同对该后勤服务项目实行统一管理,综合服务,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5、中标人对员工的疾病和人身安全负责。
6、甲方在适当的时候对该后勤服务管理进行考核评比,如达不到上述要求则可终止管理合同,由中标人承担违约和赔偿责任。

7、中标人每月应将人员档案及所有管理、培训、考勤考核资料交一份给甲方。

8、中标人有责任配合甲方接受上级领导部门的监督、检查，每1个月双方对服务的各项条款进行综合满意度的调查（调查的内容、人员的组合另行协商）。

其他要求：

1、工作过程中因中标人责任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由中标人按实际金额赔偿。

2、甲方有权利对中标人的工作每月实施考核，考核方案由甲方制定，并在合同附件中详细列出。若考核得分低于70分，则由甲方提出整改意见，中标人实施整改；若经过整改后，连续三个月考核得分仍低于70分，甲方有权终止合同。

3、合同终止条款：如出现以下情况之一，本合同将无条件终止：

1）员工季度流失率≥20%。

2）员工最低工资低于国家标准。

4、投标人必须承诺招标文件中提出的全部综合管理要求，如果以其中某些条款不响应时，应在文件中逐条列出，未列出的视同响应。

5、合同执行期间，如出现重大服务缺陷，采购单位有权扣留缺陷出现之日起的费用，直至缺陷更正，如中标人对综合管理缺陷不予更正，采购单位有权另请其他单位更正，所发生的费用在综合管理费用中扣除。

6、工作到岗考核制度。采购单位定期或不定期组织核查，主要管理人员连续三次考核不到场，视为挂靠，处以罚款，同时勒令中标单位中途退场。

7、项目负责人每周工作不少于5天，每天工作不少于6小时，非正常原因不得换人，如需换人，应提前15日通知采购单位，并委派不低于原项目负责人资质、业绩的项目负责人主持工作，且须经采购单位书面同意，否则须向采购单位支付贰万元违约金。新换项目负责人有一个月试用期，如无法派出符合采购单位要求的项目负责人主持工作或试用期不合格，则视为没有能力继续承担本项目工作，采购单位有权勒令中标人中途退场。

8、如遇招标单位有重大基建等特殊情况（工作量减少或增加幅度较大时），招标单位将提前15日告知乙方，合同内容经双方协商调整。

9、需甲方配合的工作：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说明，在服务过程中需要甲方配合的工作和需要提供的条件。

10、后期根据主管部门的安排，如需增加镇级垃圾中转站的运行和维护，投标人无条件服从,费用不再调整。
五、关于投标报价的相关说明

1.不接受超过1490.01万元人民币（采购项目三年期预算金额）的报价。

2.本项目服务人员要求不低于136人，报价不得违反徐州市关于最低工资标准的相关规定和徐州市关于社会保险基数的相关规定。采购人有权进行核查，投标人必须在采购人要求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以及证明材料，投标人如不按照采购人要求提供书面说明以及证明材料，以及投标人违反上述规定，都将被采购人认定为该投标人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所规定的“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情形，该投标人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报价须充分考虑保洁服务期限内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因素和社会保险基数调整因素。

3.投标人的报价在合同执行过程中是固定的，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变更。

说明：本“四、关于投标报价的相关说明”为不允许偏离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如有偏离，在符合性审查时按照投标无效处理。
六、保洁服务期限

本次招标的服务期限为3年，在此期限内中标人须按合同规定向采购单位提供上述服务。

中标单位在签订合同后有三个月的试用期，若在试用期间该单位所提供的服务能达到招标文件规定的标准和其承诺，则该合同继续进行；若在此期间内预中标单位所提供的服务未能达到招标文件规定的标准或其投标承诺，则招标单位可以无条件终止合同，并按投标人的评标综合得分由高到低的顺序，选择下一投标人按原投标中标价承接本项目的服务管理。试用期自签订合同之日起开始计算。

七、其他要求：见《招标文件》附件：《拟签订的合同文本》。



